庄浪县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普通烟草制品（不包含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管理，规范烟草制品零售市场秩序，保护烟草制品经营者、消费者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平凉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广泛调研并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庄浪县行政区域内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的布局管理。
第三条 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是指县级以上烟草专卖行政主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地方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对烟草零售市场资源配置实施的行政管理行为。
第四条 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指申请人申请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范围为“卷烟本店零售”“雪茄烟本店零售”“消费类烟丝本店零售”其中的一种或多种（不包含许可范围仅为“雪茄烟本店零售”的雪茄烟专业店）。
第五条 本规定以市场为导向，遵循依法行政、科学规划、服务社会、均衡发展的原则。
    第六条 庄浪县行政区域内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实行“一址一证”。
第二章  合理布局规定标准
第七条 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对不符合以下规定的不予设置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
（一）间距模式设置标准：
 1.老城区街道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间距设置为80米，乡镇街道、逢集市形成的乡村街道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间距设置为90米（具体见附件）。
 2.新城区（具体见附件）区域，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间距设置为200米。期限届满后自动执行相应间距标准且定期提前（不超过1年）对外发布相关区域届满期限，确保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
3.对不以经营烟酒糖茶及预包装食品为主业，主营业务为餐饮娱乐、住宿、五金建材、建筑装潢、美容美发、化妆品店、按摩推拿、药妆医械、中草药售卖、宠物店、文化体育用品、音像制品、家电家具、通信器材、移动业务服务、网吧、金融证券、仪器仪表、金银珠宝、修理修配、寄递配送、物流企业、洗涤护理、服装制售、鞋帽箱包、中介劳服、寄卖典当、古董店、汽车相关（维修、销售、美容等）、传真打印、照相馆、成人用品店等专业性较强，与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有直接或间接互补营销关系的业态类型，与其他零售点间距应达到400米以上。（未列入的其他无互补营销关系的业态类型参照执行）。
（二）容量模式设置标准：
1.对具备安全措施保障的独立加油站、新能源充电站自营，高速服务区内开设的便利店、超市可设置1个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

2.火车站、客运汽车站、机场大厅内的候车（候机）大厅内部可设置1个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

3.城郊、农村、公路沿线区域按行政村户籍人口数量设置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常住人口999人以下的设置1个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常住人口在1000人以上的可设置2个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

4.商业楼宇（写字楼）地上一层或地下一层已形成便利店、超市、商场、烟酒店等实际商品对外展卖场所，可在本层设置1个零售点，其他楼层不予设置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

5.对旅游景点游客服务区提供问询、餐饮、日杂商品售卖等服务的场所，凡申请主体资格、经营场所及经营模式符合要求，且不违背森林防火及政府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等要求的，按照“一店一证”的规则，可设置1个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
（三）间距+容量模式设置标准：
1.商业街、农贸市场、综合性市场等区域内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数量应控制在2户以内，所设零售点相互间距不低于100米；此类市场零售户店面面向街道的按所处街道布局规定执行。

2.居民小区分为封闭式小区和开放式小区。

封闭式居民小区内，在小区一层且为全开放式的固定经营场所，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设置以小区住户每100户设置1个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不足100户的按100户计算，每增加100户增设一个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总量不超过2个，且零售点间隔距离不低于100米，经营场所对外经营的，按该区域间距限制标准设置零售点；具备可内外同时经营条件的，则需同时达到内部总量限制和内外围区域距离限制条件。

开放式居民小区内每栋零售点数量不超过1个，且按照该区域间距限制标准设置零售点。
（四）间距优惠照顾要求：
1.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间距方面按照申请区域间距标准的80%执行，仅限首次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时：

（1）残疾人（本市辖区内持有三级以上残疾证，无固定职业及稳定收入，未享受退休、退养待遇）个体或家庭经营的(家庭成员之间不得变更)。

（2）烈属（持烈士证的父母、配偶、子女，凭烈士证和相关证明材料）。

2.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无法在核定经营地址经营，持证人申请变更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在间距方面按照申请区域间距的80%执行。

3.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持证零售户，主动歇业后6个月内搬迁至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原中小学校周边客户在间距方面按照申请区域间距标准的80%执行，原幼儿园周边客户在间距方面按照申请区域间距标准的70%执行，中小学校、幼儿园合并办学的，参照幼儿园执行。同一许可证因中小学校、幼儿园周围清理情形照顾一次。
第三章  禁止设置规定
第八条 限制不予设置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的情形：
（一）特殊区域限制不予设置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情形：
1.幼儿园、中小学校内部及周围100米内不予设置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对于原合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售户，到期不予延续。

2.党政机关内部不予设置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对于原合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售户，到期不予延续。

3.医疗卫生机构所属区域，包括但不限于医院、药店、诊所等。

4.其他政府部门明确规定不得办理经营性质门店或要求全面禁烟的。（二）申请主体资格限制不予设置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情形：
1.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3.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局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4.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被撤销后，申请人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5.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6.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7.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提出申请的。

8.未领取营业执照的。
（三）经营场所限制不予设置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情形：
1.申请人无固定经营场所的：

（1）流动摊点（车、棚、亭）、活动板房以及其他临时性建筑物等作为对外营业窗口的。

（2）违章建筑、市政规划已标示（或政府已公告）待拆迁建筑。

2.申请人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的。

3.同一经营场所已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且仍在有效期内的。

4.经营场所存在安全隐患且不具备安全措施保障，主营业务为燃气、化工、油漆、农药、化肥等营业场所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卷烟的，或生产、经营、储存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易挥发、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物质及主营业务为生鲜肉品、水产品、家禽、宠物等容易造成烟草制品污染的场所。

（四）经营模式限制不予设置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情形：
1.利用自动售货机（柜）或其他自动售货形式销售（或者变相销售）普通烟草制品的，包括但不限于自动售货机、抓烟机等销售形式。

2.利用信息网络渠道销售普通烟草制品的。
（五）其他规定限制不予设置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情形: 
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其他不予发证的情形。
第四章  相关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有关用语含义及相关说明

（一）本规定所称“经营场所”，是指市场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营业场所，应当与经营范围相适应，依法取得使用权，具有合法的产权权属、使用功能及法定用途，不包含无法判断是否与住所相独立、是否存在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应经营卷烟的情形以及违法建设、危险建筑、被征收房屋等依法不能用作经营场所的。
（二）本规定所称“经营场所地址”，一般以营业执照为准，营业执照注册地址较为模糊的，由当地烟草专卖局行政执法人员依据实地核查结果进行细化，申请人取得许可后应在地址细化后的经营场所内依法开展经营。

（三）本规定所称“与住所相独立”，是指经营场所与生活区域相独立，可对消费者平层全开放，包括但不限于：前店后宅、下店上宅等经营形式或利用住宅、公寓等生活住所的客厅、餐厅、卧室、阳台、窗口、车库、地下室、储藏室等经营卷烟的。

（四）本规定所称“一址一证”，是指一个经营地址只能设置一个零售点。

（五）本规定所称“封闭式居民小区”，是指位于城区有院墙分隔，小区外的人员不能随意进入，进出口有门卫。

（六）本规定所称“中小学校、
幼儿园”，是指在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登记目录内的中小学校、幼儿园。“中小学校”是指以未成年人为教育对象，实施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学校，包括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幼儿园”是指已向教育部门备案的公立、私立幼儿园。

（七）本规定所称“中小学、幼儿园周围”，是指距离学校出入通道100米的区域范围。学校出入通道包括消防通道、教职工通道、应急通道等各类专门性通道。

第五章  间距测量标准
第十条  间隔距离应测量申请零售点与参照点（用“A”“B”“C”等标注）之间的门道中心最短测量距离（以下用“X”“Y”“Z”等标注）。

（一）间距测量的起点为申请人固定经营场所可通行出入口（门框）的中心点，终点为参照点（最近持证零售户、学校）可通行出入口（门框）的中心点。（如图1-1,1-2,1-3所示）
[image: image1.png]AR

ABJEJEE=X





图1-1
[image: image2.png]AR

ABJEJEE=X





图1-2
[image: image3.png]RBEG
i

AR \

AB[E]EE=X




图1-3
（二）城区路面设有交警等部门设置的单实线、双实线、单黄线、双黄线、人行横道等道路分割线的，应以遵守交通规则为前提，穿过斑马线中心点进行测量。（如图2-1,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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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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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三）路面设有有关部门统一设置的固定障碍物(护栏、花坛、绿化带、隔离栏、围墙以及各类建筑物等物理屏障视为固定障碍物，不包括临停车辆、临时性路障等)，应绕过障碍物测量最短距离，原则上测量时应与障碍物保持30CM的距离，以供安全通过。（如图3-1,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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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四）道路存在转角的，以距离转角30CM测量最短距离。（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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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五）一个固定经营场所有多个通行出入口的，以间距最近的出入口作为测量的起点。（如图5-1,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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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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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六）申请点与参照点之间有台阶、楼梯的，以其坡长加平面距离测量最短距离。（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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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七）参照点位于非临街店面，有单独专用通道的，以临街的专用通道中心点为参照点测量最短距离。（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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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八）对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存在学校自划公共区域的，以学校大门为测量参照点。（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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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九）特殊地形测量：因地形、地貌或设计等原因导致道路、通道呈不规则形态，通过前述方法无法测量的，取可安全通行路径。

（十）间距测量时测量值超出零售点设置标准要求20%以上的，注明“*米范围内内无零售点”即可（如规定申请人的经营场所与最近零售点的经营场所间距要达到100米以上，测量时超过120米的，可注明“120米范围内无零售点”）。

（十一）标准值正负2%范围以内，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复核的，由测量单位法制监督部门参与进行二次勘验，并制作现场勘验表，全程视频音频记录。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对城郊、农村、公路沿线的行政村区域按常住人口设置卷烟零售点的，常住人口数据以统计部门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

第十二条 对间距优惠照顾的特殊群体，应以通过政务服务共享数据取得的材料为证明材料，对无法通过政务服务共享数据取得材料的，由申请人提供法定部门出具的证明资料，扫描上传系统，打印归卷。

第十三条 许可证初次办理有效期最长不超过5年。
第十四条 许可证延续可以根据零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核定有效期，对A级市场主体一般给予三到五年的有效期；对B级市场主体，有效期一般不超过三年；对C级市场主体，有效期一般不超过两年；对D级市场主体，有效期一般不超过一年。

第十五条 本规定中“以下”“以上”“以内”“不低于”“不超过”均包括本数或本级。
第十六条 本规定经庄浪县烟草专卖局发布后，应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庄浪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可由庄浪县烟草专卖局依据有关规定，结合实际，适时修订。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26年3月 15日起施行,有效期限为五年。2023年 9月 26日起实施的《庄浪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庄烟法〔2023〕1号 ）同时废止。
附件:
	庄浪县辖区街道                                              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明细表

	区域
	街道名称

	老城区  街道
	新徐路（东起木头市场西至静庄路口）

	
	北滨河路（东起北城九年制学校西至迎宾北街）                                       

	
	南滨河路（东起文昌桥西至水上公园）

	
	东大街（ 东起电力局西至紫荆广场 ）

	
	西大街（ 东起紫荆广场西至水上公园）

	
	迎宾街（南起南河北路北至新徐路）

	
	紫荆南街（南起车站路以北，北至新徐路）

	
	新昌街（南起紫荆广场北至安居小区）

	
	中宁街（南起紫荆路交叉口北南城北区新徐东路）

	
	朝阳街（南起紫荆路交叉口北至新徐东路）

	新城区街道
	紫荆街两侧商铺（东起文昌街、新桥南路，西至紫荆南街）
南城区（长青路两侧商铺，西起迎宾街，东至刘靳村路口以南，南为南洛河南路两侧商铺）
东城区（木头市场至紫荆中学（文昌街）以东，中川村以北，徐碾村以西）
西城区（迎宾北街以西，新徐西路以南，国安路以东，新兴村以南）

	乡镇街道
	韩店镇街道、郑河乡街道、杨河乡街道、永宁镇街道、通化镇街道、朱店镇街道、万泉镇街道、阳川镇街道、大庄镇街道、卧龙镇街道、南湖镇街道、岳堡镇街道、良邑镇街道、盘安镇街道、柳梁镇街道、
南坪镇街道、赵墩乡街道。

	乡村街道
	通边村街道、白堡村街道、梁山村街道、岔李村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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